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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海事〔2020〕215 号  

 
 

江苏海事局 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关于对港航企业和从业人员实施守信联合 

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通知 
 

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： 

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，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

型港航信用监管机制，提升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

平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、江苏海事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交通

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海事局 

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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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

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施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就港航企业和从

业人员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联合激励和惩戒对象 

联合激励和惩戒的对象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

分别依据《江苏省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

单管理办法》《江苏海事监管领域信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认定

为守信联合激励名单（以下简称“红名单”）和失信联合惩戒名

单（以下简称“黑名单”）的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。 

二、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 

（一）江苏省交通运输厅、江苏海事局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

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等有关规定，结合信用管理实际，定期更新

并发布红黑名单认定标准、奖惩措施。 

（二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江苏海事局分别依据《江苏省交

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》《江苏

海事监管领域信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定期认定和发布红黑名单，

并按规定进行公示、告知、修复、移除和动态管理。加强红黑名

单交叉比对，确保已被对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不被列入相应红名

单。红黑名单在“信用交通江苏”网站和认定部门网站发布，并

推送至全国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 

（三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相互认可发布

的红黑名单，主动在“信用交通江苏”网站或相关信息系统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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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交通、海事红黑名单记录，并按照职责权限分别依据《江苏

省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》

《江苏海事监管领域信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对有关经营者和从

业人员实施联合激励和惩戒措施。 

三、实施要求 

（一）江苏省交通运输厅、江苏海事局统筹协调实施，建立

健全联合激励和惩戒对象名单认定、发布、修复、移除和信用信

息保护等机制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各设区市交通

运输局、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应建立完善相关工作机制，指导本

地区、本单位所属部门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激励和惩戒措施。 

（二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要加强信息通

报，密切沟通协作，提高联合激励和惩戒效能。聚焦危害行业正

常秩序和水上交通安全的突出违法失信问题，加大严重失信行为

联合惩戒力度。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和海事信

用系统对接，实现信用系统和相关业务系统互联融合。 

（三）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应加强实

施效果跟踪评价，并分别于每半年将实施情况上报江苏省交通运

输厅、江苏海事局。 
 
 
 

江苏海事局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
2020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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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，江苏省信用办，连云港海事局。 

江苏海事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9日印发  


